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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538 号 

─────────────── 

 
 
关于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本轮问询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昆明滇投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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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资产”“新德感水厂扩建工程”；2）“收购昆明滇投污

水处理资产”，是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昆明渝润水务有限公司收购

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滇投）名下持有的七

座水质净化厂资产。收购标的资产的房屋建筑均未办理权属证明，

其中，白鱼口水质净化厂、洛龙河水质净化厂以及第十四水质净

化厂的土地使用权未办理权属证明；十三厂（二期）在建工程尚

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四座水质净化厂土地使用权通过划拨取得，

部分水质净化厂存在产能利用率较低情况；3）七座水质净化厂

中，五座已完成交割，昆明市第十三水质净化厂（二期）和昆明

市第十四水质净化厂（一期）属于在建工程；4）因负责建设管

理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昆明市第十一水质净化厂项目存在未完

成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已于 2018 年 8 月正式投入

运行，受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20 万

元罚款；5）本次收购资产中，有四座水质净化厂资产涉及融资

租赁，部分融资租赁债权尚未结清。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收购资产、水厂扩

建对应的背景及业务模式、地域覆盖范围及技术应用情况说明与

现有业务的区别和联系；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收购资产及水厂扩

建原因、相关产业政策符合情况、对应污水处理及供水能力、对

于发行人业务发展作用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2）结合

发行人现有产能及产能利用率、市场需求及市场竞争情况等，说

明水厂扩建新增产能规模合理性及产能消化措施；（3）本次募

投项目中收购标的未取得土地证和房产证的原因和办理进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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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构成本次收购障碍及进展情况；水厂扩建项目用地的计划、取

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

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4）截至目前收购标的资产中在建项目

的建设进展和尚需投入的金额；收购价款中是否包含尚需投入的

金额；上述标的资产出让方未完成竣工验收受到行政处罚是否完

成整改，收购标的相关竣工验收是否有效执行，收购资产标的是

否存在无法如期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营的风险，违约责任是否清晰；

本次收购资产涉及融资租赁相关结清债权事项进展情况，是否对

本次收购产生影响，是否存在相关资产权属的潜在纠纷；（5）

收购标的资产中已完成交割的水质净化厂截至目前的运营情况，

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结合收购标的资产的业务开展及经营情况，

盈利状况，产能利用情况，土地权证或房屋权证、环境影响评价、

节能审查意见、特许经营权取得情况，融资租赁相关债权提前结

清情况等，说明收购标的资产的背景、原因和主要考虑，本次收

购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完善重大事项提示。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拟投

资于收购昆明滇投污水处理资产、新德感水厂扩建工程；公司

2020 年、2021 年分别派发现金红利 122,400.00 万元（含税）、

123,360.00 元（含税），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

红利 129,600.00 万元，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3 年 6 月实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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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2）本次募集资金收购标的资产中第十三水质净化厂（二期）、

第十四水质净化厂（一期）属于在建工程，效益测算时，假设在

建工程于 2023 年 6 月完成试运行；根据目前进度，公司预计上

述在建工程 7 月份完成试运行。 

请发行人说明：（1）新德感水厂扩建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

金的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测算依据及过程，报告期内公司大

额分红未用作业务发展资金的原因；结合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及使用安排、日常经营积累、目前资金缺口等情况，分析 2023

年大额分红后又再融资的必要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的合理

性；（2）第十三水质净化厂（二期）、第十四水质净化厂（一

期）截止目前的试运行情况；收购标的效益预测的假设条件、效

益测算过程，效益测算是否谨慎；（3）结合新德感水厂扩建工

程未来产能消化基础等分析项目效益测算是否谨慎，与公司已有

的同类项目的收益比较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经营情况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公司自来水销售业务产能利

用率分别为 75.44%、66.75%、64.38%、58.04%；2）2023 年 3

月末公司合同资产账面价值较 2022 年末增加 104,994.85 万元，

主要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每月根据污水处理月报确认收入，同

时确认为合同资产，尚未收到重庆住建委 2023 年一季度核定函

进而未确认为应收账款所致；3）公司工程施工及安装业务，直

接客户包括公司内部子公司以及外部建筑工程发包方如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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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公司等，其中子公司重庆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司主要以承接

公司内部的项目为主，提供供排水改扩建工程、应急抢险工程等

服务；报告期内工程施工及安装收入分别为 14,160.97 万元、

15,817.75 万元、52,030.08 万元和 3,605.90 万元，2022 年度，公

司工程施工及安装收入较 2021 年度增长 36,212.33 万元，主要系

2022 年度公司确认重庆市沙坪坝区沙田污水处理工程一期 PPP

项目、昆明市五华区水环境治理项目、昆明市安宁县供水项目等

三个 PPP 项目建造收入所致。 

请发行人说明：（1）自来水销售业务产能利用率逐期下降

的原因；（2）公司污水处理月报的形成依据、方式，住建委核

定函的出具时点、依据，公司污水处理费确认收入的依据是否准

确；（3）公司各期工程施工及安装业务不同业务类别的收入金

额、占比，子公司确认收入、PPP 项目建造收入的确认情况及准

确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应收款项与存货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的账面余额合计分别为 132,505.60 万元、150,411.32 万元、

183,436.25 万元和 198,206.50 万元，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划分三个组合；（2）

各期末，公司预付款项金额分别为 6,656.86 万元、11,012.21 万

元、6,716.21 万元和 7,286.26 万元，3 年以上预付款项占比较高，

部分供应商各期末预付款项金额保持不变；（3）各期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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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14,113.19 万元、58,355.19 万元、66,276.35

万元和 65,574.32 万元，主要是资产处置款、保证金和基建单位

往来等；（4）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54,185.28 万元、

55,369.10 万元、53,984.05 万元和 59,713.02 万元，公司未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请发行人说明：（1）各期末应收账款信用期内、逾期金额、

占比、逾期时长，不同账龄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按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划分三个组合的依据、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差异的

合理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

（2）结合历史坏账情况、期后回款方式及金额、坏账准备计提

政策差异、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各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否

充分；（3）各期预付款项对应不同业务类别的金额、占比，3

年以上预付款项占比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坏账情形，对部分供

应商存在长期预付款项的原因；（4）各期末其他应收款信用期

内、逾期金额、占比、逾期时长，不同账龄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

备计提情况；结合历史坏账情况、期后回款方式及金额、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差异、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各期末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5）各期末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的原因，结合库龄、期后转销、同行业公司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

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而未计提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5.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申报材料，截至最近一期末，公司财务性投资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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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13.19 万元；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均认定为非财务性投资。 

请发行人说明：（1）最近一期末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中，

被投资公司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公司对其的投资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的认定依据及合理性，公司未认定财务性投资

的依据是否准确；（2）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相关投资与公司目

前主要从事的供排水及污水处理业务存在相关性、具有业务协同

性的具体表现，未认定财务性投资的依据是否准确；（3）公司

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

括类金融业务）情形，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

至本次发行前，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

具体情况，相关财务性投资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就发行人

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 1 条、《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第 1条的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6.关于同业竞争 

根据申报材料，1）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水资源保护及治理”，间接控股股东重庆水务

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环境集团）经营范围中包

括“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发行人本次

募投项目涉及供水及污水处理业务；2）2010 年发行人 IPO 时，

水务环境集团仍存在一些政府主导投资的水务业务，发行人及控

股股东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3）报告期内，为了避免

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水务环境集团将其污水处理资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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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运营-租赁运营-收购”三个阶段变化的模式交由发行人运营；

重庆国资委拟将市财政局持有的重庆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环投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水务环境集团，重

庆环投集团从事的乡镇污水处理业务与发行人业务存在潜在同

业竞争；2023 年 1 月 1 日起，水务环境集团已将重庆环投集团

纳入合并范围，目前划转工作正在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尚未完成股权过户。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水务环境集团水

务业务资产情况，与发行人业务是否存在重合及占比情况；（2）

发行人及其间接控股股东已做出的关于避免或解决同业竞争承

诺的履行情况及是否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3）报告期内污水处理资产“委托运营-租赁运营-收购”模式

的具体进展情况，重庆环投相关划转的进展情况；结合上述情况，

说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新增同业竞争，是否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拟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

类第 6 号》第一条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关于其他 

7.1 根据申报材料，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

先配售。 

请发行人说明：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或者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若是，在本次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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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

债的计划或者安排，若无，请出具承诺并披露。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2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各期研发人员分别为 93 人、122

人、124 人、124 人，各期研发投入分别为 476.10 万元、565.58

万元、453.37 万元、119.28 万元，各期研发费用分别为 471.92

万元、342.84 万元、336.45 万元和 124.57 万元，不包含研发人

员薪酬；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分别为

3,006.45 万元、3,430.67 万元、4,864.31 万元和 4,624.04 万元，

主要由资产减值准备和已计提未支付的职工薪酬等形成；3）报

告期内其他经常性关联交易存在代理结算情形，各期代收污水处

理费与代付污水处理费金额不一致。 

请发行人说明：（1）各期研发人员薪酬金额，各期研发投

入与研发费用存在差异的原因，研发费用的归集、核算是否准确；

（2）各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依据及准确性；（3）代理结

算的业务流程、资金流向，代收代付金额不一致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3 请发行人说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的平均值情况，结合期后财务情况分析公司是否持续满足相关

发行条件。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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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

免外，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

用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

楷体加粗标明更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

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发行人回

复之后写明“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

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总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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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日 
 
 
 
 
 

 

 

 

 
 
 
 
 
 
 
 
主题词：主板  再融资  问询函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3年 08月 02日印发 

  

 


